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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瑱瑜
電話：03-8222944
傳真：03-8222605
電子信箱：toto831014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新城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行字第11302165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、六 (376550000A_1130216508_ATTACH1.pdf、

376550000A_1130216508_ATTACH2.pdf、376550000A_1130216508_ATTACH3.pdf、
376550000A_1130216508_ATTACH4.pdf)

主旨：為落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身分揭露義

務乙案，請轉知辦理採購(交易)或補助單位依說明事項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政風處113年11月7日SP1130003031號奉核簽辦

理。

二、查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(下稱本法)第14條第2項規定，

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其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經

公告或公開方式辦理之補助或交易，於補助或交易行為

前，應主動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；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

後30日內，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，俾利

外界監督，杜絕不當利益輸送之可能；另本法第18條第3項

規定，違反第14條第2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為有效避免本縣各鄉(鎮、市)公所辦理採購(交易)或補助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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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因未落實旨揭身分揭露義務致遭裁罰之情事，請配合

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為協助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能履行第14條第2項事前

揭露義務，請各公所基於「服務」之立場，於交易或補

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

對象如有身分關係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

罰，詳述如下：

１、辦理交易(採購)案時，使用工程會「投標廠商聲明

書」，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【A.事前揭露】供其填

寫。

２、受理補助申請案件時，將本府政風處設計「申請單位

聲明書(後附事前揭露表)」(附件1)納為應備申請補助

文件之一，如能具體落實，應可大幅減少關係人違反

本法情事發生。

(二)各公所應於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間之交易或補助行為

成立後(即補助案核定時)30日內主動公告「身分關係揭

露表【A.事前揭露】」及「身分關係揭露表【B.事後公

開】」兩表於監察院設置之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補助交

易身分關係公開及查詢平臺」，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

公告三年(平臺操作手冊可於監察院之陽光法令主題網/

業務資訊/宣導資料/宣導文件/利益衝突迴避項下載)。

四、另相較於計畫性、專案性補助具有特定之補助任務及受理

期限，而各公所辦理之一般性、常態性補助，因受理期程

較長，且屬各公所例行性業務，反較易疏未於開始受理前

辦理補助公告。為有效減少地方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違反本

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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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第14條補助規定情事發生，請各公所於114年度預算編列

或通過後，從速就一般性、常態性受理之補助，辦理符合

本法第14條要件之114年度補助資訊公告(詳參附件2，網路

刊登補助公告範例)，並於公告資訊內容中提醒補助申請人

注意揭露身分關係或併檢附本府政風處設計「申請單位聲

明書(後附事前揭露表)」；各公所於補助資訊上網公告

前，亦可利用「辦理補助公告作業自主檢核表」(附件3)確

認補助公告內容是否符合本法所稱「以公開公平方式辦

理」之要件。

五、檢附「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『身分揭

露』作業流程圖」1份(附件4)，供各公所業務單位辦理交

易(採購)或申請補助案時參考；本府政風處業將可編輯表

單電子檔，置於本府政風處網頁/陽光法案專區/利益衝突

迴避法專區/表單下載項下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六、法務部設計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

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」【A.事前揭露】、【B.

事後公開】，電子檔置於法務部廉政署/防貪業務專區/利

益衝突/業務宣導項下，如有修正範本即時上網公告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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